
白城市地方海事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名称：载运危险货物和污染危险性货物进出港口审批
 (
1
、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一式三份）；
2
、船舶适装证书或（国际）防止油污证书或船舶适航证书复印件；
3
、定期申报还应提交定期申报申请、证明在固定航线上运输固定污染危害性货物的有关资料；
4
、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在运输途中发生过意外情况的，应当在《船舶装载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备注栏内扼要注明所发生的意外情况的原因，已采取的控制措施和目前状况等实际情况，并于抵港后送交详细报告；
5
、列明实际装载情况的清单或舱单或积载图；
6
、委托证明原件；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时）；
 
7
、货物适运申报单证。
)

 (
申请人
)

 (
不予受理或补充材料（一次性告知）
)


 (
政务大厅受理
)





 (
 
1.
船舶载运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同时属于危险货物的，其货物所有人、承运人或者代理人可将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和危险货物申报合并办理；
 2.
对于过境停留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免于办理货物适运申报；
 3.
船舶持有齐备、有效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4.
申报的污染危害性货物符合船舶的适装要求，且不属于国家规定禁止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
 5.
船舶的设施、装备满足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要求，船舶的装载符合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防止污染和保安的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
 6.
拟进行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的港口、码头、泊位，具备污染危害性货物作业的法定资质，符合污染危害性货物作业的安全和防污染要求
。
) (
安全监督科进行审核
)


 (
审核未通过，说明原因，退办
)


 (
局长审批
)



 (
安全监督科制证
)


　　　              
 (
申请人
)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       
                                                                                            
责任人： 周 蕾
地  址： 白城市幸福南大街84号             邮编： 137000
咨询电话：0436-3212395                     投诉电话：0436-3658801 




